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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(“委員 會 ，，)

討論“運輸及房屋局就 2012 年 10 月 1 日南 Y 島附近撞船事故

對海事處人員行為的調畫報告，，(“調畫報告，，)

謝謝你 2018 年 6 月 27 日的來信，轉達一位議員就舉
行閉門委員會會議討論部分內容被遮蓋的調查報告(“建議的

會議")及作出相關安排的要求，包括 (a)讓議員在緊接建議的

會議開始之前在一個立法會的場地(“指定場地")閱覽部分內

容被遮蓋的調查報告，以及(b)讓議員在進入指定場地時簽署

保密承諾書(“承諾書") ，以便利議員在建議的會議中，能在

保密情況，下討論調查報告的內容。我們的回覆如下。

對於讓議員閱覽部分內容被遮蓋的報告的建議，我們

已經在 2015 年首次及其後於 2017 年兩度安排已簽署承諾書
的議員在指定地點閱覽部分內容被遮蓋的調查報告。我們在

先前的信件中已經解釋，內部紀律行動的調查報告一般並不

會向立法會或公眾人士被露，而上述的閱覽程序乃屬例外安

排。由於內部調查已在 2014 年完成，而調查報告的內容自

此再無更新，因此若要再作出任何例外安排須其充分並令人

信服的理據支持，方屬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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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就有議員希望在委員會的會議討論報告的內容，

承諾書的第 2.6(a)條訂明，簽署承諾書的議員可在只有其他

已簽署承諾書的議員出席、並以閉門及非公開形式進行的立

法會及/或任何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或其他委員會的會議上討

論調查報告的內容。我們取得的法律意見已經確認，政府作

為調查報告中機密資料的持有者，身負保密責任以及法律上

的義務，確保調查報告中的機密資料不會違反保密責任而遭

泄漏。因此，建議的會議必須在符合承諾書的條件和精神的

情況下進行。

我們知悉現在的提議為，假若舉行這個會議確實獲得

同意的話，安排議員在緊接建議的會議開始之前在立法會的

一個場地閱覽部分內容被遮蓋的調查報告。當我們接獲建議

的會議詳細安排的相關資料後，舉例來說包括物色適當的指

定場地、指定場地的進出管制、委員會秘書處遵行保密要求

的安排等等，我們須尋求其體的法律意見，以斷定根據該等

安排舉行建議的會議，能否符合保密責任的要求。

在充分考慮到有關要求的情況，以及調查報告的內容

自 2014 年維持不變，並無進一步更新，我們希望再次提議

把精力專注於處理加強本地船隻相關的海事規管制度，以提

升海上安全。我們察悉這亦是很多委員會委員的看法。我們

衷心相信這具前瞻性的方向為最有效和適切的做法，好讓我

們能共同努力以長遠提升香港的海上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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